
 

申领广东省社保养老保险个人帐户储存额须知 

一、 申领条件（满足以下任一项条件） 

1、 退休前出境定居（不含到台、港、澳定居）或外籍人离职停保（不含

台、港、澳人员）； 

2、 在职雇员死亡。 

二、 所需资料 

1、 退休前出境定居或外籍人员离职停保 

1）《养老保险待遇申报表》一式一份加盖公章（加盖投保单位公章）； 

2）《出境通知》原件或出境定居证明复印件，如出境定居证明为英

文的，还需要提供一份由公证机构出具的中文公证书原件； 

3）雇员本人名义开立的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

之一的借记卡原件及复印件（需提供开户行全称）或结算户存折原

件及复印件； 

4）外籍人员提供护照原件及复印件； 

5）雇员原身份证复印件（原是中国内地公民，后获得出国定居权的

才提供）。 

2、雇员死亡 

1）《养老保险待遇申报表》一式一份（第一继承人签名）； 

2）雇员死亡证和火化证原件及复印件； 

3）雇员身份证和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 

4）第一继承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5）第一继承人与雇员关系的材料（如结婚证/户口本/公证书的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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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复印件； 

6）以第一继承人名义开立的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

银行之一的借记卡原件及复印件（需提供开户行全称）或结算户存

折原件及复印件。 

三、注意事项 

1、退休前出境定居离开内地的必须由雇员本人亲自前往省社保中心办理

领取手续； 

2、雇员死亡所属月份有缴费的由单位办理，雇员死亡所属月份为没有缴

费的由第一继承人办理。由单位名义办理的，雇员养老保险个人帐户余

额会在办理次月划到单位帐后再由单位划帐给第一继承人；由雇员第一

继承人办理的，相关待遇会在办理次月划到第一继承人提供的银行账户。 

四、办理地点 

广州市林和中路 168 号广东省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1 楼 

五、省社保局每月办理此类业务时间 

每月最后两个工作日不对外办公，周一至周五（节假日除外）上午

8:30-12:00；下午 13:3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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